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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５８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中期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

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

（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３７３

，

２６４．４９ ３３２

，

８９６．８０ １２．１３

营业利润

４７

，

６０６．７３ ５４

，

９３３．８８ －１３．３４

利润总额

４７

，

８６４．１８ ５５

，

２３６．８７ －１３．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３５

，

７３０．５７ ４４

，

５２８．５０ －１９．７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４ －２１．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２．６５ ３．３２

下降

０．６７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

，

４１８

，

６７１．１７ １

，

４３７

，

４７３．２７ －１．３１

净资产

１

，

３０２

，

９５５．５１ １

，

３４１

，

１７１．２０ －２．８５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０４ ４．１６ －２．８８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７３

，

２６４．４９

万元， 同比上升

１２．１３％

， 实现净利润

３５

，

７３０．５７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９．７６％

。营业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钼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有所上

涨及报告期内开展电解铜贸易等。 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成本上升、辅料价格上

涨及所得税费用增加等。

三、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快报公告原件；

２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原件。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５８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钼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以公告形式向全体股

东发出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金钼股份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

８８

号金钼

股份综合楼

Ａ

座

９

楼视频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

股份

２

，

４７９

，

２６１

，

３８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６．８４％

。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马保平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

的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表认真审议了《关于选举张继祥先生担任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的议案》并进行了表决。 会议选举张继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止。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２

，

４７９

，

２６１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邹凡坤、张翠雨两位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关于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５８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

８８

号金钼股份综合楼

Ａ

座

９

楼视频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８

人，卢景友董事、何季麟董事和席酉民独立董事

分别委托赵志国董事、马保平副董事长和何雁明独立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副董事长马保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提交本次会议的

２

项议案

并逐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选举张继祥先生担任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及

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增补张继祥先生为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

员，同时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同意增补张继祥先生为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１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二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

在公司二楼东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

发出。公司实有董事

９

人，本次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的方

式同时进行表决。 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玉林先生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实施了公司第十九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

润分配方案， 因此需对公司章程第

６

条中注册资本和第

１９

条中的股本总额进

行变更。

１．

将原章程第

６

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３７８６．２６９４

万元”，修改为“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２９２２．１５０２

万元”。

２．

将原章程第

１９

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３７８６．２６９４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

币，均为普通股”，修改为“股份总数为

８２９２２．１５０２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币，

均为普通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内幕交易防控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内幕交易防控方案》 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深圳巨潮网》）

三、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２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二次董事会审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集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４．

会议审议事项：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上述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６．

出席对象：

（

１

）凡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白鹭宾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详情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资讯网”

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

１

）出席资格的法人股东代表凭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到会务组

登记。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到会务组登记。

１０．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

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四、其他事项

（

１

）公司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

（

２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３

）

３９７８８６１ ３９７８９６６

（

３

）公司传真：（

０３７３

）

３９１１３５９

（

４

）邮政编码：

４５３０１１

（

５

）联 系 人：肖树彬 冀涌泉

（

６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７

）会议时间为半天，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

８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凭截止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有效证件进入

会场；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决议

２．

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证券部。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附件一：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我单位 （个人） 持有

＂

新乡化纤

＂

（

０００９４９

） 股票

股，拟参加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单位（个人） 出席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

位公章。

Ａ

股简称：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３９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属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６９

号中国中铁广场

Ａ

座召开。 公司董事李长进、白

中仁、姚桂清、韩修国、贺恭、贡华章、王泰文出席了会议，董事辛定华因公在

外，委托董事贡华章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王秋明、刘建媛、张喜

学、林隆彪、陈文鑫，高管层成员李建生、马力、戴和根、于腾群，联席公司秘书

谭振忠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李长进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铁西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总公司所持河南平

正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３

名关联（连）董事回避表决。

会议同意由中铁西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持有的河

南平正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股权收购价格为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为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３０

，

２９３．４８

万元， 评估基准日至收购日期间

的损益归中铁西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此项关联（连）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２．

河南平正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从事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收入增长稳

定，进行此项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高速公路运营板块、发挥集中管理的协调

效应，并能够有效减少与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的同业竞争；

３．

此项关联（连）交易根据资产评估值确定股权收购价格，属于正常的商

业条款，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因本次交易尚未进行且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具体交易条款及协议内

容将于协议签署后及时披露。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会议同意：

１．

由中铁大桥局按照持

有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

５０％

），为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

实施武汉鹦鹉洲大桥项目的人民币

３９．６

亿元融资提供担保， 担保总额为人民

币

１９．８

亿元；

２．

由公司为全资项目公司中铁南方（东莞）投资有限公司实施东莞

市虎门镇长堤路市政工程项目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

３．

由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铁资源的外币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

１０

亿美元。

其中应予披露的担保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Ａ

股简称：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３９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１９８

，

０００

万

元；以前年度累计已为其担保金额人民币

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人民

币

１

，

５６２

，

６８１．５３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

积数量为人民币

０

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确保武汉鹦鹉洲大桥项目的顺利实施，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拟

向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等组成的银团申请约人民币

３９．６

亿元的项目贷

款，贷款期限

８

年，并由公司全体股东按股权比例为该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本

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５０％

的股权，需按照股

权比例为其提供总额约人民币

１９．８

亿元的担保。

本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由于被担保人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为新设公司，目前尚没有

外部负债，根据上市规则及《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担

保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５６２

，

６８１．５３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注册资本

５

亿元，由中铁

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武船重型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

司按

５０％

、

４０％

、

１０％

的比例设立。公司位于武汉市马鹦路

６

号，法定代表人黄支

金，经营期限为

８

年。公司经营范围为对建筑业的投资，城市建设管理（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方可经营）。

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武汉鹦鹉

洲大桥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４９９９６．３３

万元， 负债

０

元， 净资产人民币

４９９９６．３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０％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总额约人民币

１９．８

亿元，《最高额保

证合同》的保证期间按银行为债务人（被担保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

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为确保武汉鹦鹉洲大桥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同意中铁大桥局股

份有限公司按股权比例为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的项目融资提供担保，担

保总额约人民币

１９．８

亿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人民币

１

，

５６２

，

６８１．５３

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为人民币

０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９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５０８，６０６，７７９．０７ ３７７，７６９，１９２．９７ ３４．６３

营业利润

８８，１５８，７６２．１８ ５１，２９９，３２８．０９ ７１．８５

利润总额

８８，８８８，５１９．４８ ５１，４５８，９１６．４８ ７２．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６，６０３，９０６．１４ ３８，４５３，２２０．７５ ７３．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６６ ０．１２５【

注

】 ３２．８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４９％ ９．９０％ －５．４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２，３０７，５０８，４３１．４５ １，２３５，５１０，８４６．９１ ８６．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６９４，８１０，０８７．８８ ４４８，６０７，４７９．０３ ２７７．７９

股本

４０９，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６．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４．１４ ２．９２ ４１．７８

【注】因公司在报告期内向全体股东实施了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并派现金红利

１．２５

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按最新股

本调整并列报了基本每股收益（上年同期原每股收益为

０．２５０

元，现按调整后的股本重新

列算为

０．１２５

元。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较好，实现营业收入

５０８

，

６０６

，

７７９．０７

元，营业利润

８８

，

１５８

，

７６２．１８

元， 利润总额

８８

，

８８８

，

５１９．４８

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６

，

６０３

，

９０６．１４

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３４．６３％

、

７１．８５％

、

７２．７４％

和

７３．２１％

。 各项指标同比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调整了产品结构，高附加值和高毛利率产品比重不断增加。

２

、财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质量和经营现金流稳定。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

资产为

２

，

３０７

，

５０８

，

４３１．４５

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

，

６９４

，

８１０

，

０８７．８８

元，较

本报告期初分别增长了

８６．７７％

和

２７７．７９％

。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

资金在报告期内到位；二是报告期内公司盈利增长所致。

三、其他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发布的第一季度报告中，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 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预计为

６６．００％

—

１１５．０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６

，

６０３

，

９０６．１４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３．２１％

，在前次业绩预告的

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郭现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崔普县、会计机构负责人李

财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申梅芹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０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河南证监局对公司治理情况

的综合评价及整改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公司

字〔

２００７

〕

２８

号）的要求，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证监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至

７

月

６

日对我公司治理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收到了河南证监局

《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治理情况的综合评价及整改意见》（豫证监发〔

２０１１

〕

２２３

号），现场检查情况和整改要求如下：

一、检查情况和综合评价

（一）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１

、股东大会

公司能够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规的要求建立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规定，会议记录完整，会议决议按时披露，不

存在重大事项绕过股东大会和先实施后开会审议的情况。

２

、董事会

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和任免程序符合要求， 没有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无正当理由被免

职的情形，未发现董事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现象；董事会设有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相

关规定，会议决议按时披露，独立董事不存在连续三次未亲自参会情况；公司董事会秘书

享受高管人员待遇；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有适当的授权，公司设有内部审计部门。

３

、监事会

公司监事任职资格和任免程序符合要求，职工代表监事数量符合要求，监事会的召开

能够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会议决议能够充分及时披露；监事会能够勤勉尽责，了解有关情

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４

、经理层

公司经理层产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进行，能够通过内控机制对日常经营

管理实施有效控制，制定有经营管理目标责任制并有一定奖惩措施，董事会与监事会能

对公司经理层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不存在“内部人控制”倾向。

５

、内部控制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在企业法人治理、管理机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管理、会计

核算与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行政办公管理等方面建立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

（二）公司独立性情况

公司发起人投入资产权属明确，不存在资产未过户情况；人员、财务上能够与控股股

东严格分开，机构、业务能够相对独立于控股股东，建立了制止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资产的

长效机制；能够自主招聘职工；目前，公司与大股东控制的企业之间仍存在持续性关联交

易，

２０１０

年向关联方林州铸锻公司采购

３１９９．５５

万元，销售

１０３１．１９

万元，分别占同期营业成

本和营业收入的

５．１６％

和

１．２１％

。

（三）公司透明度情况

公司能够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建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明确了信

息披露责任人，并得到有效落实；明确了定期报告的编制、审议、披露程序并能够按时披

露；制定了重大事件的报告制度，对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及传递、审核、披露程序等进

行了明确的规定。

二、整改要求

公司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内部制度的要求进行日常规范运作，公司独立性较强、

透明度较高，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整改提高。 河南证监局要求我公司以公司治理专

项活动为契机，努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切实解决以下问题：

１

、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记录比较简单，部分会议记录没有发言要点，公司应加强会

议记录管理。

２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召开较少，公司应加强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充分发挥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３

、公司上市后对外投资较多，公司应加强对参、控公司的管理，细化各项管理办法。

我公司在收到河南证监局的上述文件时，立即上报了公司董事会，董事会高度重视河

南证监局在上述文件中对我公司所提出的问题，要求公司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认真对

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个问题都要具体落实到责任人，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

施。 公司董事会将在河南证监局要求的时限内制定出整改方案，及时上报并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８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开市起复牌。

一、传闻情况

近日，相关媒体对公司下辖的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石雷钨矿的安全与环保问

题提出质疑。

二、澄清说明

公司历来高度重视环保和安全工作，严格遵守国家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下

辖矿山的环保和安全情况运行良好，各矿山尾砂坝库和尾矿库未发生过重大环保和安全

事故，不存在重大环保和安全隐患。 公司下辖新安子钨锡矿及石雷钨矿的尾矿库项目中，

未及时向河道建设主管部门报请审批， 公司将按照国家有关河道管理的规定与管理权

限，加紧将相关材料报送县级河道主管机关审核，尽快完善相关河道管理部门的审批手

续。 若得不到相关河道管理部门的审批，公司下辖新安子钨锡矿及石雷钨矿的尾矿库将

面临罚款或停产整改风险， 停产整改期间将使公司矿山钨精矿产量减少

２０－２５％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钨精矿产量约为

３９００

吨。 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没有受到影响，但报送审批过程中，

两矿山尾矿库亦可能面临停产整改风险。

１

、关于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项目、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项目、石雷钨矿尾矿库项目建

设及环保审批的问题

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项目在开工建设前已经向相关环保和河道建设项目主管部门进

行了项目建设申请，亦获得了相关政府部门对项目建设的核准许可。 淘锡坑钨矿尾砂坝

库项目履行了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河道建设项目和环保的审批程序。

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项目和石雷钨矿尾矿库项目于开工建设前已经向相关环保部门

进行了项目建设申请，亦获得了相关政府部门对项目建设的核准许可。 新安子钨锡矿尾

矿库项目和石雷钨矿尾矿库项目履行了法律法规要求的环保审批程序。

２

、关于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项目、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项目、石雷钨矿尾矿库项目截

河筑坝建设项目河道部门审批的问题

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项目开工于

２００４

年，项目建设开工前，公司向主管河道建设工程

的崇义县水利电力局提交项目建设申请。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崇义县水利电力局出具《关于淘锡

坑钨矿申请在密溪河下游改变河流走向、 利用旧河床兴建尾砂坝库的批复》（崇水电字

［

２００４

］

１５

号），同意淘锡坑钨矿利用旧河床兴建尾砂坝库的项目建设申请，淘锡坑钨矿的

尾砂坝库项目在开工前已获得河道部门的审批。

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及石雷钨矿尾矿库项目中， 由于公司相关人员对政策理解不到

位，误认为有关河道建设的审批包含在项目建设、环保及安全审批等内容中，从而遗漏了

向河道建设主管部门报请审批。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及《江西省

河道管理条例》等的相关规定与河道管理权限，加紧将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项目、石雷钨

矿尾矿库项目工程相关材料报送河道主管机关审核。

３

、关于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石雷钨矿尾矿库的安全问题

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及石雷钨矿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齐

全、合法、有效，三矿未发生过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属尾砂沉淀池，系选矿废水处理设施，非尾矿库（尾矿库为选矿

废水、废砂处理设施）。 该工程由具备资质的南方冶金学院环境研究中心设计，根据国家

《防洪标准》要求，设计满足防洪、排洪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经有权

部门审批同意。

新安子钨锡矿和石雷钨矿的尾矿库工程均由具备资质的设计院设计， 通过了有权部

门的验收。 两项工程的设计单位为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分别出具了《关于崇义章源钨制品有限公司新安子钨锡矿龙潭面尾矿库安全设施竣工

验收的批复》和《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大余石雷钨矿尾矿库安全设施竣工验

收的批复》，对两矿尾矿库工程竣工验收进行了批复。

就媒体报道中提到石雷钨矿尾矿库渗水问题，石雷钨矿尾矿库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投入试运

行时发现副坝存在渗漏情况，经专家论证后对此进行安全整改，分别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底和

７

月进行了水泥帷幕灌浆等防渗漏处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安全评价机构江西省赣华安全科技研

究咨询中心有限公司对石雷钨矿尾矿库进行了安全评价，并出具了《崇义章源钨业股份

有限公司大余石雷钨矿尾矿库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石雷钨矿尾矿库坝为细骨料混凝土砌块石重力坝，设计洪水重现期为

５０

年，校验洪水

重现期为

２００

年；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坝为土石混合坝，设计初期洪水重现期为

２０

年，中

后期洪水重现期为

１００

年；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大坝和引水隧洞设计洪水重现期为

２０

年，

校核洪水重现期为

５０

年。 公司下辖矿山尾矿库坝安全运行情况良好， 经受了

２００８

年百年

未遇的“

６．１３

”特大洪灾和

２００９

年“

７．３

”特大洪灾的检验，工程未出现异常，亦未发生洪灾

事故，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４

、关于公司矿山外排废水是否达标的问题

根据环保部门的环境批复，公司认真落实了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大气环境保

护、声环境保护、固废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范、排污口规范、清洁生产、健全机构制度、环

境监理、污染物总量控制等方面的要求，外排污染物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江西省环保局分别出具《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

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上市环保核查补

充意见的函》，同意章源钨业通过上市环保核查。

淘锡坑钨矿和新安子钨矿近两年来的环保部门检测结果显示， 外排废水污染物均能

达到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石雷钨矿的监测结果显示，除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因为汛期降雨量

突增，出现过悬浮物单次超标的现象，其余均做到了达标排放。

公司为此专门制定了针对汛期的特别措施，汛期时段，在确保库内废水达标排放的前

提下，尽量降低库区内水位，在降雨量突增的汛期，有效延长入库废水在库内停留时间，

同时加大净水剂的使用，加速悬浮物沉降，使废水达标排放。

５

、关于大余石雷钨矿纠纷的问题

关于大余石雷钨矿纠纷问题，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的“临

２０１０－０１４

澄清公告”予以

说明。

现再次说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５

日，公司石雷钨矿与彭有道签订协议书，由彭有道负责石雷

钨矿棕树坑工区资源回收工作， 合同到期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由于彭有道违反承包合

同的约定，擅自转包，产生了彭有道和转包承包人之间的纠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大余石雷钨矿

棕树坑工区承包纠纷当事人之一林国先诉彭有道的案件中，公司被追加为第三人，诉讼

标的

１

，

９５９

，

０８０．０５

元。 公司大余石雷钨矿已向大余县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和相关证

据，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开庭通知。 针对该诉讼，公司将依法积极应诉，

待法院的判决下达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法院判决结果。

三、其他说明

１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２

、公司在未来将一如既往的根据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履行

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 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继续认真执行环保与安全管理规定，不

断提高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环境应急预案。

３

、公司感谢并欢迎关心公司发展的媒体对公司环保、安全等事宜进行监督，不断提升

公司的环保和安全管理水平。

四、必要的提示

公司郑重声明：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开信息披露网站为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６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发布了编号为“临

２００８－００６

”的《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纠

纷公告》。 公告了本公司对河南新陵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担保单位河南万

通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依法提起诉讼。 近日公司收到了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０７

）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

１１８

号】，判决如下：

一、 被告河南新陵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二、 被告河南新陵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付原告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利息 （含复利） 人民币

１０

，

５７３

，

０４４．９７

元以及自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罚息（以人民币

９０

，

５７３

，

０４４．９７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７．１％

上浮

５０％

计算）、复利（按逾期罚息利率

按年计收）。

三、被告河南省万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李杰、李刚、李为启对本判决第

一、二项确定的应付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河南

新陵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追偿。

四、若被告河南新陵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不履行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

的应付款项， 原告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河南省万通路桥建

设有限公司出质的河南新陵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的

１０％

的股权折价， 或者以拍

卖、变卖该股权的价款优先受偿。

五、若被告河南新陵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不履行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

的应付款项， 原告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对登记在其名下的河南新

陵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以拍卖、变卖、转让等方式依法处分，所

得价款用以受偿债权；其价款超过本判决确定的债权数额的部分，在扣除《信

托合作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的款项费用后，按照被告河南省万

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李杰、李刚的原有持股比例，分别归上述被告持有。

六、若在不处分河南新陵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情形下，本判决确

定的债权数额得到清偿并符合《信托合作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条

件后， 原告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应立即按照被告河南省万通路桥建设

有限公司、李杰、李刚的原有持股比例，将河南新陵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的相应

股权返还给上述被告。

如未按照本判决制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４９４

，

９６２．６３

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元合计人

民币

４９９

，

９６２．６３

元，由原告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３２４．８４

元，由被告

河南省万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李杰、李刚、李为启共同负担

４９９

，

６３７．７９

元；司

法法鉴定费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元，由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李杰各半负

担

１５

，

０００

元。 上述费用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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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二）召开地点：深圳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７

楼公司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杨海贤董事长

（七）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登载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并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事项。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授权代表

５

人，代表股份：

２９４

，

０７９

，

７９５

股，占总股本

６０２

，

７６２

，

５９６

股的

４８．７９％

。

（二）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及授权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东表决权股

份总数

５９．５７％

。

（三）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外资股股东及授权代表

２

人，代表股份：

９２

，

２０４

，

１４８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表决权股

份总数

３４．３５％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系统内资金银行委托贷款或直接借

款额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７％

， 其

中： 内资股股东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内资股股份的

１００％

； 外资股股东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外资股股份的

９９．９１％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８０

，

９０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颜琼、鄢真

（三）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